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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

 

为贯彻实施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及配套指引，建立健全公司内部控制，保障公司经

营管理合法合规、资产安全、与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，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，促进企

业实现发展战略，切实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，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丰

林集团”、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根据自身经营特点和发展规划拟定了以下内部控制规范实

施工作方案。 

  

一、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 

(1)公司基本情况 

公司简称：丰林集团，股票代码：601996，于 2011 年 9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上市，

现拥有 6 家控股子公司，1 家控股孙公司，参股公司 1 家。 

本公司及其子公司(以下称“本集团”)的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园林设计，营林造林，林产品

销售（国家专控除外），中密度纤维板生产，各种人造板的深加工、木制品、家具、办公用品、

建筑材料等自产产品的生产、销售及各种人造板、木制品、家具、办公用品、建筑材料的进出

口、批发等项目。 

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，公司总资产 17.9 亿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5.2 亿元，发

行后的总股本为 23445.6 万股。  

 

（2）公司组织架构 

公司按照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的要求，建立了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，形成

了科学有效的职责分工和制衡机制。 

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分别按其职责行使决策权、执行权和监督权。 

股东大会享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合法权利，依法行使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、

利润分配等重大事项的表决权。 

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，除了通常的对公司财务和高管履职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外，还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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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对控股公司的项目巡视，加强对各控股公司业务监督。 

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，依法行使企业的经营决策权。 

董事会建立了审计、提名、薪酬与考核、战略四个专业委员会，涉及专业的事项首先要经

过专业委员会通过然后才提交董事会审议，以利于独立董事更好地发挥作用。 

经理层负责组织实施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决议事项，主持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工作。公司实行

集团管控型的组织架构。  

 

（3）内部控制工作负责人及牵头部门  

为了给内控规范实施工作提供组织保障，经公司领导研究决定，成立丰林集团实施《企业

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专项工作小组（简称“集团专项小组”），由公司总经理王高峰担任小组

组长，财务总监刘念、监事会主席蒋达伦担任副组长，小组成员包括公司所有副总经理、董事

会秘书、财务部经理、审计部经理等职能部门负责人。 

此外，丰林集团还要求全部子公司成立实施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专项工作小组（简

称“公司专项小组”），各子公司总经理必须为小组总负责人，小组执行负责人和其他成员由

总经理指定，各子公司财务负责人必须是小组成员，其他主要职能部门（销售、采购、人力、

行政、仓库、生产等）中至少有一名主管级或以上人员应被指定为小组成员。各子公司必须完

成公司专项小组成员指定工作，并填写公司专项小组成员名单报集团审计部备案。 

 

二、内部控制建设工作计划 

工作内容：确定内部控制的实施范围，包括股份公司、子公司及其重要业务流程；结合《企

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和相关的配套指引，对公司业务流程和风险环节进行梳理，编制风险清

单；将现有的政策、制度与风险清单进行对比，查找内控缺陷，制定内控缺陷整改方案；落实

缺陷整改工作，可能包括调整组织机构和业务流程，修改政策、制度、调配人员等；检查整改

效果，按照要求报备内控实施情况。 

完成时间：从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计划两个月时间。即 2011 年 12 月-2012 年 2 月完成。 

 

三、内控自我评价工作计划  

工作内容：确定纳入自我评价的子公司和业务流程，确定评价工作的具体时间表和人员分

工；确定内部控制缺陷的评价标准，包括定性标准和定量标准。缺陷分为一般缺陷、重要缺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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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重大缺陷；组织实施自我评价工作，编制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底稿；对发现的内控缺陷进

行评价，编制缺陷评价汇总表，同时提出整改建议，编造整改任务单；编制内部控制自我评价

报告；按照要求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。 

完成时间：内部控制建设完成之日起，计划二个月时间完成。即 2012 年 3-4 月完成。 

 

四、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计划  

根据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和广西证监局有关通知中的规定，本公司无需在披露 2011 

年年报的同时披露内控审计报告。本公司董事会将视内控体系建设完成情况决定是否聘请会计

师事务所对本公司的内控自评报告进行审计。 

 

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1 年 12 月 11 日 

 


